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环罚〔2025〕005009号
当事人名称：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5733780942

地址：沁源县郭道镇绵上村
我局于2025年6月11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你单位工业场地西南约300米处原环评批复矸石场西南侧擅自倾倒、堆放有煤矸石，顶部及边坡可见煤矸石裸露情况，采取防扬散、防流失等相应环境污染防范措施不到位。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证据一：名称：《长治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作出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现场检查及调取证据的记录情况，证明你单位存在擅自倾倒、堆放煤矸石，采取防扬散、防流失等相应环境污染防范措施不到位的违法行为；

证据二：名称：现场照片（图片）证据3页；拍摄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检查时亮证执法及你单位存在擅自倾倒、堆放煤矸石，采取防扬散、防流失等相应环境污染防范措施不到位的违法行为；

证据三：名称：《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作出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与检查笔录共同证明你单位存在擅自倾倒、堆放煤矸石，采取防扬散、防流失等相应环境污染防范措施不到位的违法行为；

证据四：名称：《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1.2M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本）》第十章10.4.4矸石淋溶对水环境等的影响（207页）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产生的煤矸石属于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证据五：名称：《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1.2M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本）》3.3工程生产工艺分析（63页）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的生产工艺；

证据六：名称：《沁源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新建郭道镇郭道村段家庄自然村至牛王沟防火巡护道占用林地和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书》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擅自倾倒、堆放煤矸石的地点；

证据七：名称：《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2025年4月5日自行监测报告（报告编号为：QT-H-202502071-2）》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厂界无组织、矸石场无组织废气排放达标；

证据八：名称：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

证据九：名称：委托书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受委托人得到授权负责处理现场检查询问及后续相关事宜；

证据十：名称：营业执照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经营的主体资格证明；

证据十一：名称：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企业年度纳税申报表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1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企业规模为大型企业。

证据十二：名称：1、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煤矸石治理处置情况明细表及相关合同文件；提取时间：2025年7月2日、2025年7月8日；2、《生态恢复治理评估报告》1份；提取时间：2025年11月20日；提供单位：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生态恢复治理情况及倾倒煤矸石的相关处置费用。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12月16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长环罚告[2025]005009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听证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G-6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的罚款幅度裁定，具体如下：1、违法事实情节：违法地点：《沁源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新建郭道镇郭家村段家庄自然村至牛王沟防火巡护道占用林地和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书》表明新建郭道镇郭家村段家庄自然村至牛王沟防火巡护道占地类别为集体林地，经现场核查，倾倒煤矸石地点与该防火巡护道存在重叠，集体林地属于其他区域，取值范围为5%≤X≤10%，综合考虑按照8%裁量；违法行为涉及量：依据《调查询问笔录》及《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拉矸石日统计表》，大约倾倒了3万吨，在200吨以上，取值范围为15%＜X≤20%，综合考虑按照18%裁量；固体废物类别：《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120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环境影响报告书》第十章10.4.4矸石淋溶对水环境等的影响（207页）载明你单位生产煤矸石属于一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取值范围为3%≤X≤7%，综合考虑按照5%裁量；两年内违法次数：2023年至今，共有一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环境违法行为，取值为3%，按照3%裁量；2、整改情况：是否积极采取整改措施：依据7月2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工业场地西南约300米处原安达煤矿矸石场西南侧原擅自倾倒、堆放的煤矸石已就地治理，顶部及边坡煤矸石裸露区域已覆土，顶部通道两侧及边坡区域已栽种树苗，已积极采取整改措施，取值为0，按照0裁量；3、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程度：是否造成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依据《山西通洲集团安达煤业有限公司2025年4月5日自行监测报告（报告编号为：QT-H-202502071-2）》，表明你单位厂界无组织、矸石场无组织废气排放达标，尚未造成危害后果，属于轻微（1级），取值范围为1%≤X≤5%，综合考虑按照3%裁量；4、经济承受度：企业规模大小：2024年度，你单位从业人数1373人（季度平均值），营业收入约为14.2亿元，属大型企事业单位，取值范围为0＜X≤3%，按照2%裁量；5、地区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环境容量的大小，统一规范取值为0，按照0裁量，合计39%。依据裁量表格计算方法，罚款金额=所需处置费用×（100%～300%），罚款金额按“千”取整，不得低于法定限额，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依据《生态恢复治理评估报告》中表明的倾倒煤矸石的相关处置费用为9.03万元，不足十万元按十万元计算，30%＜百分值（39%）≤70%，取200%，据此计算，罚款金额为：10万元×200%＝20万元。据此计算罚款金额为2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七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七）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的规定，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G-6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的罚款幅度裁定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户     名：沁源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收缴

帐     号：477103010300000013680

开户银行：沁源农商银行营业部

你单位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治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沁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26日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
送达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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